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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 第三工作组第十四届会议获悉，鉴于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草案
（A/CN.9/577 附件）和本文书草案存在着互补和相互关联之处，举行电子商务
和运输法领域专家闭会期间非正式会议将有助于第三工作组的工作。工作组赞

成该建议（A/CN.9/572，第 162段）。2005年 2月 23日在伦敦举行了第四工作
组（电子商务）和第三工作组（运输法）的非正式专家联席会议，审议了文书

草案中与电子商务有关的条文。在经过会议期间的讨论以后，并考虑到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发生的变化以及对文书草案原始稿所作的修改，专家建议对文书草

案中有关电子商务的条款提出修订案文，下文第一至五节载列了提交工作组审

议的这些条款。 

2 . 运输法问题专家和电子商务问题专家联席会议强调指出文书草案中有关电
子商务的做法和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草案（A/CN.9/577 附件）中的做法
互为补充，其结论是，在文书草案所采纳的电子商务做法上不存在任何重大的

障碍。会议还注意到，尽管已将提单本身排除在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草

案的适用范围以外，但根据其第 2 条第 2 款草案，与提单有关的电子通信仍在
其适用范围以内。 
 

一. 第 1 章：总则 
 

A. 定义（第 1 条草案） 
 
3. 专家联席会议审议了 A/CN.9/WG.III/WP.321

中所载文书草案中的第 1 条草
案。在讨论以后，对第 1 条草案(f)、(o)、(p)、(q)和(r)项提出以下暂行修订案
文： 

  “第 1条.  定义 

 “在本文书中：” 

 [……] 

 “(f)  “持单人“系指 

 ㈠ 当前持有可转让运输单证的人及 

 (a) 单证为凭指示单证的，单证指明其为托运人或收货人，或该人是
单证的适当被背书人，或 

 (b) 单证为空白背书凭指示单证或无记名单证的，该人是单证的持有
人；或 

 
__________________ 

 1 为便于参考，此处按照 A/CN.9/WG.III/WP.32中所载文书草案修订案文的编号顺序提及文书草
案的条文草案。在结束对文书草案的二读时将对这些条文重新编号，秘书处届时将编写一份

本文书草案的新的合并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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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托运人、收货人、或可转让电子运输2
记录被转让人和对该可转让的电

子运输
3
记录“拥有排它控制权的人。”

4 

 “(o)“电子运输5
记录”系指由承运人或履约方根据运输合同以电子通信方

式发出的一条或多条电文中的信息， 

  ㈠ 证明承运人或履约方收到了运输合同项下的货物，或 

  ㈡ 证明或包含一项运输合同， 

  或两者兼有。 

  其中包括承运人或履约方以所发电子运输
6
记录同时或随后所附或以其

他方式相链接而与电子运输
7
记录有着逻辑联系的信息，目的是成为电子运

输
8
记录

9
的一部分。” 

 “(p)“可转让电子运输10
记录”系指 

  ㈠ 通过“凭指示”或“可转让”等说明或由管辖该记录的法律确认
为具有相同效力的其他适当

11
声明，表示货物已按托运人的指示交付运

输，而且未明确声明其为“不得转让”或“不可转让”的电子运输记

录，
12
以及 

__________________ 

 2 见脚注 5。 

 3 见脚注 5。 

 4 专家联席会议指出，A/CN.9/WG.III/WP.32 中的案文第 1 条草案(f)项的草案将“[使用权]”和
“[控制权]”列为备选措词，但普遍认为应使用“控制”，因为控制被视为对文件“占有”
的电子等同物。据认为，重复“对该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的控制”这一句短语即可使其的用

法完全明了。 

 5 专家联席会议建议在“电子”和“记录”之间插入“运输”这一限定语，以避免同“电子记
录”这一通称混为一谈，后者已在各种国内法规中得到广泛使用。 

 6 见脚注 5。 

 7 见脚注 5。 

 8 见脚注 5。 

 9 专家联席会议建议插入“而与电子运输记录有着逻辑的联系”和“目的是成为电子运输记录
的一部分”的短语，以澄清其意图是涵盖与记录所附或以其他方式相链接的所有各种可能的

信息，这些信息均可成为电子记录的一部分。 

 10 见脚注 5。 

 11 工作组似宜考虑鉴于使用了“被确认为具有相同效力的”这一短语，“适当”的词句是否有
必要。工作组还似宜考虑是否应对第 1(1)条草案的类似措词作相应的调整。 

 12 见脚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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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 其使用符合第 6(1)条的要求。13
” 

 “(q)“不可转让电子运输14
记录”系指不符合可转让电子运输

15
记录的电子

运输
16
记录。” 

 “(r)“合同细节”系指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17
记录中

18
的与运输合同或与货

物有关的任何信息（包括条款、批注、签名和背书）。” 
 

二. 第 2 章：电子通信 
 

A. 第 3 条草案 
 
4. 专家联席会议审议了 A/CN.9/WG.III/WP.32中所载文书草案的第 3条草案。
尽管很清楚该文书草案创设了提单的电子等同物，即与纸质提单具有相同法律

效力的电子运输单证，但根据电子商务问题专家的经验，列入该原则的明确声

明更有助于提高确定性。增添第 3(b)条草案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此外，会议注
意到默示同意电子通信的原则是国际合同使用电子通信公约草案所共有的原则

（A/CN.9/577附件，第 8(2)款）。会议经讨论后提出了以下暂行修订案文： 

  “第 3条 

 “在不违反本公约所述要求的情况下， 

 (a) 一项电子运输19
记录的签发和随后的使用得到承运人和托运人明示或默

示同意的，根据本文书应载入或载于运输单证的任何内容均可通过电子通

信
20
而不是通过该运输单证加以记录或传送；及 

 (b) 电子运输21
记录的签发、控制或转让应与运输单证的签发、占有或转让

具有同等的效力。” 
 
 

__________________ 

 13 专家联席会议认为，由于建议在第 6 条草案后添加第 2 款草案，第 1 条草案(p)㈡项提及这一
条文的内容应局限于其第 1 款。专家会议还建议将所有实质性要求纳入经修订的第 6 条草
案，并从第 1条草案(p)㈡项中删去。 

 14 见脚注 5。 

 15 见脚注 5。 

 16 见脚注 5。 

 17 见脚注 5。 

 18 专家联席会议建议，为避免对该条文的要求作错误的解释，将“载于”这个词改为“中”。 

 19 见脚注 5。 

 20 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应使用“communications”而不是“communication”来澄清本条款所指
的是通信的行为，而不是指个别通信。 

 21 见脚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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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 4 条草案 
 
5. 专家联席会议审议了 A/CN.9/WG.III/WP.32中所载文书草案的第 5条草案，
并提出了以下暂行修订案文： 

  “第 4条 

 “1. 可转让运输单证已签发的，而且承运人和持单人均同意以可转让电子
运输

22
记录取代该单证的， 

  (a) 持单人应向承运人交出该可转让运输单证，签发一份以上的，应
交出所有单证；并且 

  (b) 承运人应签发给持单人一份可转让电子纪录，其中包括一项关于
为替代该可转让运输单证而签发该记录的声明， 

 该可转让运输单证随即失去效力。 

 2. 可转让电子运输23
记录已签发的，而且承运人和持单人均同意以可转让

运输单证取代该电子记录的， 

  (a) 承运人应向持单人签发一份可转让运输单证，以取代该电子运输24

记录，其中包括一项关于为取代该可转让电子运输
25
记录而签发该单证

的声明；并且 

  (b) 一旦进行这种替代，该电子运输26
记录即失去效力。” 

 
C. 第 5 条草案 

 
6. 专家联席会议审议了 A/CN.9/WG.III/WP.32中所载文书草案的第 5条草案。
会议注意到，这项条文的目的是防止在所列举的情况下使用口头通信，允许经

同意使用电子通信。会议还注意到，在某些法域中，“书面”这一用语同时包

括电子和书面通信，与会者称 A/CN.9/WG.III/WP.32 中所载的案文可能会在这些
法域造成混乱，因此有与会者称若对该条文略作修订如下即可令更多的人了解

该条文的目的： 

  “第 5条 

 “第 20(1)、20(2)、20(3)、34(1)(b)和(c)、47、51 条和[第 61 条之二第(2)
款]27

提及的通知和确认、第 68 条中的声明以及第 37(1)(c)条中关于重量的
__________________ 

 22 见脚注 5。 

 23 见脚注 5。 

 24 见脚注 5。 

 25 见脚注 5。 

 26 见脚注 5。 

 27 工作组似宜考虑根据工作组有关该条的审议结果插入提及第 61条之二第(2)款草案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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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应采用书面形式。经发件人和收件人明示或默示同意的，可以为这些

目的使用电子通信。” 
 

D. 第 6 条草案 
 
7. 专家联席会议审议了 A/CN.9/WG.III/WP.32中所载文书草案的第 6条草案。
会议提出了第 6条草案的修订案文，以作下述澄清： 

  “第 6条 

 “1. 使用可转让电子运输28
记录应

29
遵守规定如下的程序

30
： 

  (a) 该记录31
只向预期持单人转让的方法； 

  (b) 可转让电子运输32
记录保留其完整性的保证； 

  (c) 持单人证明其持单人身份的方式；以及 

  (d) 已向收货人交货的确认方式；或根据第 4(2)或 49(a)(2)条该可转让
电子运输

33
记录业已失效。 

2. 第 1款中的程序必须在合同细节中提及并且必须易于确定。”34 

__________________ 

 28 见脚注 5。 

 29 据认为 A/CN.9/WG.III/WP.32第 6条草案中的“适当规定”的短语可能会造成不确定的情况。
因此建议第 6条草案应列入将此种记录纳入文书草案范围的最低要求。 

 30 之所以将 A/CN.9/WG.III/WP.32中使用的“程序规则”改为“程序”这一用语，是为了避免定
出明确界定的规则，因为会想办法的当事人可设法绕开这些规则。 

 31 工作组似宜考虑是否宜在此处插入“或该记录所体现或纳入该记录的权利”的短语，原因
是，有人担心本条文草案如果与第 1(o)条草案中的“电子运输记录”和第 1(p)条草案中的
“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的定义一并加以理解的话就可能意味着使用一种可据此沿着转让链

“传递”电子记录的技术。有与会者指出，这种解释可能无法给予未使用此种技术的其他商

业模式以相同的法律承认，例如使用在当事人之间转让记号或其他要素的手段通过当事人与

登记处之间交换通信而转让权利的登记制度。工作组还可以考虑的另一种做法是，第 6 条草
案的案文保持不变，但在解释性说明或文书草案所附评注中加以澄清。 

 32 见脚注 5。 

 33 见脚注 5。 

 34 之所以使用“易于确定”这一用语是为了不必过于详细的指明必须将必要的程序提供给在以
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的效力为依据作出法律承诺以前有正当兴趣了解此类程序的当事人。另

据指出，所设想的制度的运作方式应无异于目前可加以利用的提单条款和条件。工作组似宜

考虑究竟在说明还是在文书草案的评注部分详述相关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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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8 章：运输单证和电子记录 
 

A. 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记录的签发（第 33 条草案） 
 

8. 专家联席会议审议了 A/CN.9/WG.III/WP.32 中所载文书草案的第 33 条草
案。会议经讨论后提出了以下暂定修订案文： 

  “第 33条. 运输单证或电子运输
35
记录的签发 

 “货物一经向承运人或履约方交付， 

 (a) 发货人有权获得可证明承运人或履约方收到货物的运输单证或经承运
人同意使用的电子运输

36
记录； 

 (b) 托运人，或经托运人向承运人申明，第 31 条中提到的人，有权从承运
人处取得适当的可转让运输单证，除非托运人和承运人已经明示或默示约

定不使用可转让运输单证或依照行业的习惯、惯例或做法不使用此种单

证。承运人和托运人根据第 3 条约定使用电子运输记录的，托运人有权从
承运人处取得可转让的电子运输

37
记录，除非他们已经约定不使用可转让电

子运输
38
记录或依照行业的习惯、惯例或做法不使用此种电子运输

39
记

录。” 
 

B. 签名（第 35 条草案） 
 

9. 专家联席会议审议了 A/CN.9/WG.III/WP.32 中所载文书草案第 35 条草案。
会议经讨论后提出了以下暂定修订案文： 

  “第 35条. 签名 

   “1. 运输单证应由承运人或经其授权的人签名。 

  2. 电子运输40
记录应列入

41
承运人或经其授权的人的电子签名。本款所称

电子签名系指电子运输
42
记录所包含或以其他方式与之有逻辑联系的电子形

__________________ 

 35 见脚注 5。 

 36 见脚注 5。 

 37 见脚注 5。 

 38 见脚注 5。 

 39 见脚注 5。 

 40 见脚注 5。 

 41 专家联席会议注意到，《贸易法委员会电子签名示范法》（2001 年）之所以避免使用“加以
认证”这一用语，是因为该用语提出了与谁有权认证签名有关的问题。为避免造成此类后

果，建议将“加以认证”的短语改为“列入”的词句。 

 42 见脚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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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数据，此种数据用来识别与电子运输
43
记录有关的签名人并表明电子运

输
44
记录的签发系经承运人的授权。” 

 
四. 第 11 章：控制权 

 
A. 第 54 条草案 

 
10. 专家联席会议审议 了 A/CN.9/WG.III/WP.32 中所载文书草案第 54 条草案中
的电子商务部分。会议经讨论后提出了以下暂定修订案文： 

  “第 54条.  

 “1. 未签发任何可转让运输单证或可转让电子运输45
记录的，适用下列规

则： 

  (a)  托运人为控制方，除非托运人[和收货人约定另一人为控制方，且
托运人将此通知承运人。托运人和收货人可以约定收货人为控制方][指
定收货人或另一人为控制方]。 

  (b)  控制方有权将控制权转让给另一人，此种转让后转让人即失去其
控制权。转让人[或受让人]应将这种转让通知承运人。 

    (c)  控制方根据第 53条行使控制权时应出示适当的身份证件。 

     [(d) 当货物抵达目的地而且收货人请求交付货物时，控制权[即告终
止][即转让给收货人。] 

 2. 签发可转让电子运输记录单证的，适用下列规则： 

  (a)  持单人是唯一的控制方，所签发的可转让运输单证不止一份正本 
 的，所有正本单证的持有人是唯一的控制方。 

  (b)  持单人有权根据第 59 条通过将该可转让运输单证转给另一个人转
让控制权，此种转让后转让人即失去其控制权。所签发的单证不止一

份的，须转让所有正本单证方可实现控制权的转让。 

  (c)  为了行使控制权，如经承运人要求，持单人应向承运人出示可转
让运输单证。所签发的单证不止一份正本的，[除承运人已经代表要求
行使控制权的人持有的正本之外，]应出具所有正本，否则不能行使控
制权。 

  (d)  持单人发出的第 56(b)、(c)和(d)条所提及的任何指示根据第 55 条
生效后，即应在可转让运输单证中作出说明。 

 
__________________ 

 43 见脚注 5。 

 44 见脚注 5。 

 45 见脚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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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签发可转让电子运输46
记录的： 

 (a)  持单人为唯一的控制方并有权根据第 6 条提及的程序47
通过转让

48
可转

让电子运输
49
记录将控制权转让给另一人，此种转让后转让人即失去其控制

权。 

 (b)  为了行使其控制权，如经承运人要求，持单人应按照第 6 条提及的程
序

50
证明其是持单人。 

 (c)  持单人发出的第 53(b)、(c)和(d)条所提及的任何指示根据第 55 条生效
后，即应在电子运输

51
记录中作出说明。  

4. 虽有第 62 条，非托运人或非第 31 条提及的人未行使控制权即转让控制
权，应在此种转让后被解除运输合同或本文书对控制方规定的责任。” 
 

五. 第 12 章：权利的转让 
 

A. 第 59 条草案 
 
11. 专家联席会议审议了 A/CN.9/WG.III/WP.32 中所载文书草案第 59 条草案中
的电子商务部分。会议经讨论后提出以下暂定修订案文： 

  “第 59条 

 “1. 签发可转让运输单证的，持单人有权以下列方式通过向他人转让52
此

种单证转让其中包含的权利， 

  (a)  如果是指示单证，适当背书给该其他人或空白背书，或 

  (b)  如果是记名单证或空白背书单证，无须背书，或 

  (c)  如果是凭记名方指示开出的单证而且转让是在第一持单人与该记
名方之间发生，无须背书。 

__________________ 

 46 见脚注 5。 

 47 为了与对第 6 条草案拟议的修改保持一致，建议将“程序规则”改为“程序”。工作组还似
宜考虑将提及第 6条草案改为提及第 6条第(1)款草案，目的是与第 1条草案(p)㈡项的措词保
持一致（见上文脚注 13）。 

 48 专家联席会议注意到，文书草案自始至终使用了法律意义上的“转让”这个词并建议以此取
代此处和文书草案其他类似条文中的“转让”一词。 

 49 见脚注 5。 

 50 见脚注 49。 

 51 见脚注 5。 

 52 见脚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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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签发可转让电子运输53
记录的，持单人有权根据第 6 条54

提及的程序通

过转让
55
电子记录转让其中包含的权利，不论该电子记录是不记名开出的还

是凭记名方指示开出的。” 
 
B. 第 61 条之二草案 

 
12. 专家联席会议审议了 A/CN.9/WG.III/WP.32中所载文书草案第 61和 62条草
案中的电子商务部分以及 A/CN.9/WG.III/WP.32 脚注 207 所建议的第 61 条之二
草案的备选案文。专家联席会议认为第 61 条之二草案的备选案文比第 61 和 62
条草案更为明了也更可取。会议经讨论后提出了第 61 条之二草案的以下暂定修
订案文： 

  “第 61条之二 

 “1. 未签发可转让运输单证和可转让电子运输56
记录的，运输合同项下的权

利的转让应由规范此种权利转让合同的法律管辖，或者，权利以合同以外

的其他方式转让的，权利的转让应由规范此种转让的法律管辖。[但是，据
称可被转让的权利的可转让性应由适用于运输合同的法律管辖。] 

 2. 不论依照第 1 款适用何种法律，转让可以通过电子手段进行。无论如
何，必须由转让人，或如果其他可适用的法律允许的话，由受让人将转让

事宜通知承运人。
57 

 3. 转让包括被转让权利的相关责任或与之而来的责任的，转让人和受让
人对此种赔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__________________ 

 53 见脚注 5。 

 54 见脚注 49 

 55 见脚注 47 

 56 见脚注 5。 

 57 专家联席会议注意到，尽管由转让人通知转让事宜是一条通行的规则，但有些法域要求由受
让人完成转让通知事宜。因此会议建议将“由转让人或者由受让人”的短语改为“由转让人

或如果其他可适用的法律允许的话由受让人”的短语，以便在确定由转让人负责通知的同时

保留在允许的情况下由受让人予以通知的可能性。 


